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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眼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与国际性武装冲突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不同特点和要求，综合运用价值分析
、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适用的特殊矛盾、法律渊
源、适用条件、义务主体与监督主体、保护规则、执行挑战与促进措施、影响与趋势，以及中国与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适用，厘清了国际人道法的一些关键性概念，丰富了国际人道法的有关
理论。
鉴于当今世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频率、规模，特别是．其对人类的危害远远超过国际性武装冲突，
以及中国尚未统一的现实，本书的研究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既可作为专家学者研究国际人道法，有关国际组织、外交人员处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人道问题
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一般公众学习了解国际人道法的理论读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适用>>

作者简介

　　王祥山
1968年3月出生，湖北省监利县人，博士，军队律师，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从事
军队建设、军队改革、体制编制、军事法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军委总部课题五十余项，副主编《军队结构学》，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多项成果获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适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相关概念
 (一)武装冲突
 (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三)战争法、武装冲突法与国际人道法
 (四)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二、研究综述
 (一)研究的概况
 (二)研究的问题
 (三)研究的需求
 三、特殊矛盾
 (一)矛盾的对立
 (二)矛盾的统一
 (三)矛盾的表现
 四、本书重点
第二章　法律渊源
 一、条约法
 (一)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二)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
 (三)其他国际人道法条约
 二、习惯法
 (一)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习惯法地位
 (二)其他习惯法规则
 (三)习惯法的影响
 三、马尔顿条款(Martens Clause)
 四、本章小结
⋯⋯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适用>>

章节摘录

　　该定义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定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表现在：它们都采用了广义定义的方法，认为适用国际人道法的门槛事实上是相当低的。
没有要求非政府方行使领土控制或能够执行共同第3条的义务，不一定要求政府被迫使用武装部队（
或甚至政府就根本不是冲突方），或非政府方被承认为交战方。
　　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定义不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认为，非政府方必须有组织性（即负责的指挥
结构和组织程度），同时暴力必须是持续的（这暗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水平，尽管是用期间而不
是用暴力的规模来表达的）。
　　毫无疑问，非政府方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及冲突的一定持续性，对区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与内部骚
乱和动乱是有意义的。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随后的案
件中也都将其作为权威来引用。
但这一定义也不是没有问题，特别是关于暴力行动持续时间的要求。
许多专家认为暴力行动的持续时间在区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内部骚乱和紧张情形方面可以起到一定
的作用。
然而，也有专家反对认可这一标准，因为它既没有出现在共同第3条也没有出现在第二附加议定书之
中，且它不适合某些种类的冲突，特别是在以孤立和零星爆发的暴力为特征的不对称战争环境下。
　　的确，武装冲突的发生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结果。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存续时间”并不必然占决定性因素。
在有些情况下，武力的性质和程度，即武力争斗的强度，同样也能构成客观及重要的因素。
有时持续时间较短的公开敌对行动，并非不一定导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例如，1989年1月，有50个左右的人攻击了阿根廷的军营。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认为，尽管它持续时间比较短，但在攻击者和阿根廷武装力量之间的暴力冲突可
被确定为适用于共同第3条的国内武装冲突。
　　（三）若干思考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适用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都面临巨大分歧，但不同之中也有共识。
　　第一，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具有多样性，任何定义都难免有局限性。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差别很大。
有的类似常规战争、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相似，而有的规模又很小、组织性较差。
由于冲突和冲突当事方种类繁多，因此想制定出一个包括所有情形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困难
很大。
况且无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多么精确、多么被普通承认，如果定义包含某些标准以确定冲
突存在与否，那么有些国家就可能声称，反叛者没有满足那些标准，从而阻止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除非适用国际人道法对这些国家有利，否则国际人道法就会被忽视。
　　第二，为了确保共同第3条的适用，各方必须有最低程度的组织性。
一定程度的组织性，是执行国际人道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区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与内部骚乱和紧张
的重要标准。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广泛共识。
至于其他因素，如政府使用武装部队，冲突的持续时间，非政府方部队的数量及规模、在其控制领土
中的设施和活动、安全程度，受害人的数量等，都对武装冲突的认定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不是武装
冲突的必备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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